
108年臺南市商圈節能設備汰換補助計畫說明會
活動議程表

時間 內容 單位

14:00-14:30 報到入場

14:30-14:45 商圈節能改善(設備汰換)補助辦法說明 新紀公司

14:45-15:15
服務業節約能源規定暨設備汰換施作說明

及改善案例分享
成大發展基金會

15:15-15:30 商圈店家節能成果分享 商圈店家代表

15:30-15:40 休息時間

15:40-16:00 綜合討論 全體人員

一、活動日期：109年2月17日(一) 

二、活動時間：下午14:00-16:00

三、活動地點：大宏社區活動中心301教室(台南市新營區民族路21-61號)

四、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五、委辦單位：新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六、活動對象：22個商圈協會及商圈店家

七、活動議程：



臺南市商圈節
能設備汰換補

助計畫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2 月

簡報者

林映孜

新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簡報大綱

計畫緣起

申請須知

補助項目

補助費用

申請流程圖

申請流程

審核方式

完工驗收

撥款事項



計畫緣起

「新節電運動」結合
「政府帶頭」、「產
業響應」、「全民參
與 」 、 「 建 築 節
能」，建構全民節電
氛圍，逐步節約用電

全國能源會議共
識需求有效節流
「自己的電 自己
省」

我國能源98

%依賴進口

未來可能面
臨缺電風險

機關、服務
業、住宅、
農業部門
達成節電危機

與挑戰

共識
與行動

延續
節電計畫

臺南
永續
節電城

推動民生部門節
電措施，減少電
力需求，抑低尖
峰用電，提升地
方能源治理能力



計畫緣起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管理法」，要求服務業營業場所須遵行

等3項節約能源規定

 派員進行現場稽查與改善

二 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

三 室內冷氣溫度限值

一、冷氣不外洩能
源
管
理
法
第
八
條
第
二
項



申請須知

 依法設立於商圈內之服務業營業店家並領有商業登記或
經本局認定足資證明文件之店家。

 本市轄內經政府立案之商圈組織，包含自治會、協會、
促進會等商圈組織單位。

對象

促進會

自治會

協會

申請時間

即日起至109年6月30日止或
至補助款用罄為止。



空氣門簾、
自動門、
手動門、
PVC簾

LED燈

補助項目

01 加裝 節能循環風扇

02 更換 招牌燈、鹵素燈泡

03 改善 冷氣不外洩之設施

04 其他
屋頂隔熱、玻璃隔熱膜、外遮陽(牆)節能
改善、加裝動簾冷熱區隔、排風系統採
變頻器、冷氣機清洗…



補助費用

打造低碳節能商圈環
境，落實臺南市服務
業節電策略，提升市
民生活品質!

35萬元

每間店家補助9,000元為
上限，自籌總工程金額55

%（含）以上

本補助款於公告期間屆滿前，如補助款將用罄，相關機關單位得公告終止補助提前截止申請補助時間。



申請流程圖

需經辦理審查核定
後，始可進行施工

提交申請文件

書面審查

資格符合?

文件齊全?

現場審查

補助項目符合?

電話、E-mail 通知

限期補件 不
符
合
資
格(

各
款
文
件
概
不
退
件)

不符合

逾期補件

符合

齊全

不齊全

自通知日起
14日內

電話、E-mail 通知

限期補件
逾期補件

不齊全

自通知日起
14日內

施工

符合

電話、E-mail 通知

限期補件
逾期補件

不確實
自通知日起

14日內

完工驗收

不
撥
款

核定撥款

資料歸檔

符合

符合



申請流程(1/6)

1.補助申請書
2.基本資料表
3.切結書
4.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5.最近一期電費單
6.估價單

1.文件初審
2.補助項目比對

1 2
4 3

檢附資料

1.完工驗收報告書
2.建置/汰換前中後對照證明
3.節能設備購入發票
4.申請者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5.建置/汰換之型號照片、規
格書或其他施工證明文件



申請流程(2/5)

3.申請切結書

1.補助申請書 2.基本資料表

4.商業登記證明
文件

5.最近一期電費
單影本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

含改善前現場照片

6.工程估價單

https://gcis.nat.gov.tw/mainNew/index.jsp


申請流程(3/5)

補助款計算:

25,500*45%=11,475>9,000(每
店家補助9,000元為上限)。

1.基本資料



申請流程(4/5)

施工前現場照片黏貼處



申請流程(5/5)



審核方式(1/2)

申請資格 文件齊全 經費規劃

1.輔導改善店家是否

依法設立於商圈內，

並辦妥登記之服務業。

依申請文件簽查表檢視

申請文件有無遺漏。

經費規劃是否符合本計

畫補助金額額度規定

(含自行提撥經費)。

相關單位派員實地
確認店家申請項目
是否符合補助項目。



審核方式(2/2)

評分標準如下:

單位基本資料
(電單資料、單位聯絡人、申請補助項目、
報(估)價單等)

依據單位提供報價單進行價格合理性確認

依據參與店家汰換(改善)項目、數量及使
用頻率，判斷是否有優先汰換的必要性

書面審查通過後，依申請
書提報改善項目進行施工。



完工驗收(1/2)

完工後14日內提交完工驗收報告書

其他計畫驗收報告書
註明之相關證明文件

施作前中後現場照片、補助款項之原始支
出發票/憑證影本、申請者帳戶存摺封面影
本、建置/汰換物品之型號照片、規格書或
其他施工證明文件等

期限內掛號寄出
(郵戳為憑)



完工驗收(2/2)

受補助單位/店家完成相關節能改善

後，將派員實地檢查設備改善之利

用情形，受補助者應予配合。

應備文件不齊全、完工驗收不確實

者，將通知申請者於14日內限期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視同放棄受補

助權利。

上開審查事項，委請專業顧問機構協助辦理。



撥款方式

一、檢具完工驗收報告書、補助款項之原始支出憑證影本、單位撥款帳

號(存款帳戶)影本，以彙送本局委託機構，俟審核完成後撥付補助款

項。

二、書面審查及現場查驗無誤後，即辦理補助經費撥付事宜；經查與原

核定補助計畫內容不符且無註明修改原因，或修改原因不符本辦法

宗旨者，應於14日內限期補正，若再次審核仍不符者，則不撥付補

助款項。(竣工實際支付經費如與原申請經費不同時，將依實際竣工

支付經費核算補助金額辦理撥款及核銷)。

三、惟於撥款後，如發現有設置或使用情形與原核定內容不符且情節重

大者，本局得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項。

如需詢問補助計畫相關訊息，請洽詢委辦單位新紀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聯絡人林小姐
電話：05-3621750 (分機11)；傳真：05-3621201
e-mail：zona.ncet@gmail.com





補助內容及表單
下載：

臺南市經濟發展局>文件
下載> 能源科

https://economic.tainan.
gov.tw/News.aspx?n=51
56&sms=10091

https://economic.tainan.gov.tw/News.aspx?n=5156&sms=10091

